
 

 

*註: 所有資歷架構第 1 至 4 級課程由 2016 年起已在資歷名冊上展示資歷學分。 

 

資歷架構第 5 至 7 級課程展示資歷學分的實施計劃 

（硏究式課程除外） 

1.9.2020 

非自我評審的營辦者： 

所有在資歷名冊上新登記

的課程展示資歷學分 

自我評審的營辦者： 

以自願性質在資歷名冊上展示資歷學分 

如課程沒有展示資歷學分，以下兩類課程在資歷名冊上

將以附註形式展示資歷學分範圍： 

 四年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

(資歷學分範圍：480 – 600) 

 一年全日制授課式碩士學位課程  

(資歷學分範圍：96 – 150) 

1.9.2022 

非自我評審的營辦者： 

所有課程在資歷名冊上展示資歷學分 


